附件四
全国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体系评价工作守则
全国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7年1月15日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协会办《关于加强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整规办发[2007]3号）批准的《建筑装饰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方案（试行）》，制订本守则。

　　全国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办公室（简称：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在全国建筑装饰行业信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简称：全国装饰行业信用评价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日常工作。

　　本守则适用范围为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公室及其专家组和工作人员（简称：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机构和人员）。

　　本守则可从中国建筑装饰网（www.ccd.com.cn）、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www.acficstone.org）下载。

　　本守则由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负责解释。

一、坚持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正确方向
　　1．工作目的

　　服务会员企业、促进行业自律、提高行业信用水平和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

　　2．工作原则

　　坚持会员企业自愿参加，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企业参与，不得增加企业负担。有建立责任制、责任人。

　　3．评价结果

　　积极向行业及其上下游行业（产业）、有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提供会员企业的信用信息，推广应用信用评价的结果，增强会员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服务政府的市场监管和宏观管理，促进行业市场秩序的规范和行业自身的发展。

二、严格执行信用信息管理制度
　　1．信用信息档案

　　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会员企业信用信息档案。有关信用信息的采集、分类、使用、发布、联网与交换等制度。

　　2．失信行为举报

　　建立企业失信行为的举报制度，对虚假信息的甄别制度和被惩戒者申诉及复核制度等信用信息的管理制度都要严格执行，要把信用信息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

　　3．负面信息披露

　　企业信用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以及评价结果，要在评价周期的3年内持续公开，信用信息和评价结果至少保存5年。

三、加强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信息管理
　　1．处理好信息公开和保密的关系

　　公开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必须按试点方案规定的范围和时限进行，不得超范围、超授权公开。公开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必须取得权利人授权。

　　2．严格执行有关信用信息的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会员企业信用信息档案。有关信用信息的采集、分类、使用、发布、联网与交换等制度，对企业失信行为的举报制度，对虚假信息的甄别制度和被惩戒者申诉及复核制度等信用信息的管理制度都要严格执行，要把信用信息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企业信用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以及评价结果，要在评价周期的3年内持续公开，信用信息和评价结果至少保存5年。

　　3．实行评价结果及相关信息备案制度

　　评价结束10个工作日内，将评价结果报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备案。中国建筑装饰网（www.ccd.com.cn）、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www.acficstone.org）与中国反商业欺诈网（www.antifraud.gov.cn）建立链接，将自身网站和中国反商业欺诈网作为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信息发布、资料收集、投诉举报、结果公示和宣传推广的平台，充分发挥网站在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中的作用。

四、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咨询服务
　　1．电话咨询服务

　　正常工作日内，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设在）提供8小时的电话咨询服务：010-88084348。

　　不能当时解答或解决的问题，将在48小时内向问题提出者反馈处理意见；如果问题复杂，将向问题提出者通报预计完成的时间。

　　2．网站咨询服务

　　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指定网站——中国建筑装饰网（www.ccd.com.cn）、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www.acficstone.org）与中国反商业欺诈网（www.antifraud.gov.cn）网站建立链接，将自身网站与中国反商业欺诈网、石材商会、协会网站作为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信息发布、资料收集、投诉举报、结果公示和宣传推广的平台，充分发挥网站在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中的作用。

　　解答或解决问题，同咨询电话；E-mai：scshstone@sina.com 。

　　网站将不删除任何正当的提问及合理意见。所有问题和意见统一归档，由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保存。
    在中国建筑装饰网和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上增设“行业信用评价专栏”，及时通报行业评价工作；链接中国商业反欺诈网和石材商会、协会网站。

　　为通过信用评价的会员单位，专门制作免费的企业信用形象宣传网页一年。

五、妥善处理企业信用信息异议
　　1．书面异议

　　企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披露的有关信用信息有差异的，可以书面形式向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提出异议，也可以直接向信息提供单位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记录的申请。

　　2．解决时效

　　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核实相关信息的准确性。若与提供的原信息不一致的，应当立即予以更正；若与提供的原信息一致的，应当书面告知异议人向信息提供单位申请更正，并同时抄告信息提供单位。

　　3．损害更正

　　信息确实有误，以及被有关部门决定或者裁决撤销记录的，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及时变更或者解除该记录；因重大信息错误给企业造成损害的，企业可以要求责任单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承担赔偿责任。

六、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
　　1．查询共享

　　有关政府部门可以登录中国反商业欺诈网、中国建筑装饰网和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察看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提供或者查询信息，实现企业信用信息的互通与共享。

　　2．本会使用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和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使用企业信用信息实行等级制度，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方案》、《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标准》的有关规定，不得滥用，不得违法限制企业经营活动。

　　3．评价借鉴

　　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可作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向其他行业评价的依据之一。可作为企业工程投标等经营活动和相关部门表彰的企业信用证明。

　　对没有负面信息记录的企业，可以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有负面信息记录的企业的引导和自律，在授予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关荣誉或者称号时，可参考本行业评价作出的企业信用等级。

七、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管理监督
　　1．保守秘密

　　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机构和人员对申报企业进行行业信用评价，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正廉洁，事实求是，认真负责，保守申报企业产值、税费等商业秘密。相关工作人员要签订保密承诺书。

　　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机构和人员不得违反《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方案》规定的征集和披露企业信用信息，擅自修改和杜撰企业信用信息、企业信用等级，批披露未经证实或虚假的企业信用信息。

　　2．行业处罚

　　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机构和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反本守则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谈话、批评、警告，直至撤职、会刊披露、网站披露等相应处罚，并报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涉及法律责任的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采集、披露、使用和管理企业信用信息中出现差错或者失误，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或者损害的，由权益受侵害企业提请有权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分。

　　3．投诉举报

　　全国整规办和国资委协会办对本会行业信用评价工作进行跟踪调研和监督，并通过中国反商业欺诈网和投诉电话接受本会会员和社会公众的投诉举报。

　　电话投诉：全国整规办010-85226840，国务院国资委协会办010-63192640。

　　邮件投诉：E-mail：zhangjie_zg@mofcom.gov.cn。

备 忘 录

一、行业信用评价的作用和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八荣八耻”中要求：“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实行标本兼治，把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大治本力度，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组长吴仪强调：“诚信经营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

　　行业信用评价是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树立协会自身形象，推动行业自律，保障行业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重要作用。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最高层次的行业信用评价。
　　根据2007年1月15日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协会办）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整规办发[2007]3号）的批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已经成为国家批准的行业协会。

　　开展信用评价工作，以服务会员企业、促进行业自律、提高行业信用水平和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为目的。保证评价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协会、商会积极向行业及其上下游行业（产业）、有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提供会员企业的信用信息，推广应用信用评价的结果，增强会员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服务政府的市场监管和宏观管理，促进行业市场秩序的规范和行业自身的发展。

　　根据2007年1月12日建设部《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07]9号）中关于“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诚信行为记录、信息发布和信用评价等工作，推进建筑市场动态监管；要完善行业内部监督和协调机制，建立以会员单位为基础的自律维权信息平台，加强行业自律，提高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的要求，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诚信”，是行政性信用评价；社团的，是行业性信用评价。两者相辅相成，以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有效约束机制，共同构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

　　2006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调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国办发[2006]31号），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副组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成员包括国务院36个部委，建设部是副部长刘志峰。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7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200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发[2007]8号）中要求“由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成员单位按职能负责，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第三十九条）”。

　　2007年3月23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强调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的职能。

二、本标准的特点和相关说明
　　本标准（试行）的制订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是按照整规办发[2007]3号文件中关于“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应尽可能完整，应包括反映企业综合素质、财务能力、管理水平、竞争力状况以及社会信用记录等方面内容”的要求，结合了建筑装饰行业的具体情况，设置了六大类指标；

　　二是依据建设部《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建市[2007]9号），并参考了温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关于评选2007年度温州市建筑装饰信用企业的通知》（温装协[2007]10号）等有关单位的信用评价文件；

　　三是纳入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现有的除个人之外的全部行业信用评价；

　　四是参考了我国现行工程招投标制度中对企业信用要求的有关内容。

　　五是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收费标准定为8000元/家，是目前试点单位最低的收费标准之一，体现了按照整规办发[2007]3号文件努力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
　　中国建筑装饰网和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作为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指定网站，与中国反商业欺诈网和地方建筑装饰协会网站建立链接，将中国反商业欺诈网以及商会、协会的网站，作为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信息发布、资料收集、投诉举报、结果公示和宣传推广的平台，充分发挥网站在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中的作用。

　　评价的初评结果和终评结果在中国建筑装饰网和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网上公示，并接受会员和社会公众的咨询评议和监督。评价结束10个工作日内，将评价结果报评价报送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协会办备案，并在中国反商业欺诈网上公布。

　　企业信用等级证书、标牌、编号，按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协会办联合发出的《关于发布行业信用评价证书、标牌统一样式和编号方法的通知》（整规办发[2007]10号）办理，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和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落款并统一发放。

按照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协会办的要求，全国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办制订了《建筑装饰石材行业信用评价工作守则》（详见附件），特别强调严格为申报企业保守产值、税费等商业秘密。企业的商业秘密，就是本行业的秘密。商会、协会有足够的动机和动力为自己的会员企业保守商业秘密。
